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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五华区教育体育局文件

五教体通〔2022〕79号

关于开展五华区 2021—2022 学年终期教育督导

评估暨办学水平综合评价工作的通知

区属各教办中小学、幼儿园、直属单位：

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十九大、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

精神，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遵循教

育规律，转变教育观念，深化教育改革，优化学校管理，全面提

高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依据《中共中央 国

务院关于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的通知》（中

发〔2020〕19号）的总体要求，参照《云南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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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办公室 云南省教育厅关于印发〈云南省普通高中学校办学

质量综合评价方案〉的通知》（云政教督办〔2022〕13号）《云

南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 云南省教育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幼儿园办园质量综合评价方案〉的通知》（云政教督办〔2022〕

14号）等省、市近期印发的各学段办学质量综合评价要求，结合

五华实际，现就 2021—2022学年终期教育督导评估暨办学水平综

合评价工作安排通知如下：

一、组织领导

（一）成立五华区教育系统年终督导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如下：

组 长：田 峰

副组长：高 红、赵 坚、史云波、陶韵佳、范 彬、

胡昆妮、张洪荣

成员：区教育体育局各业务科室负责人、区基础教育发展研

究院负责人

（二）成立学校发展成绩评审小组，负责审议校园加减分项。

组 长：高 红

组 员：侯海成、姜江、谭睿、童洁、于雷

（三）各校园成立自评工作领导小组，提前做好自评工作。

二、评估对象

（一）以独立校区为单位实施考核（西翥一小、西翥二小、

韶山小学分校区合并考核），具体如下：

1.完全中学（7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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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第八中学、昆明市第十四中学、昆明市第二十四中学、

中央民大附中昆明五华实验学校、昆明市女子中学、昆明市明德

民族中学、昆明市第三十中学。

2.初级中学（3 所）

昆明市第二中学、五华区云铜中学、昆明市第十四中学高新

校区。

3.九年一贯制学校（3 所）

五华区沙朗民族实验学校、五华区厂口学校、高新第一实验

学校。

4.小学（38 所）

武成小学教育集团人民路校区、武成小学教育集团国福校区、

武成小学教育集团龙泉路校区、武成小学教育集团海源校区、红

旗小学教育集团布新校区、红旗小学教育集团明苑校区、红旗小

学教育集团德润校区、红旗小学教育集团上悦校区、红旗小学教

育集团西翥二小校区、春城小学教育集团红菱校区、春城小学教

育集团金域校区、春城小学教育集团新闻路校区、高新一小教育

集团科医路校区、高新一小教育集团经典校区、高新一小教育集

团海源校区、五华区外国语实验小学、虹山小学、莲华小学、龙

翔小学、韶山小学、云铜小学、瑞和实验学校、西坝小学、文林

小学、江滨小学、红云小学、江岸小学、璧光小学、长春小学、

大观小学、先锋小学、丰园小学、昭宗小学、联家小学、西翥第

一小学、瓦恭小学、迤六小学、陡普鲁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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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幼儿园（17 所）

昆明市政府机关第三幼儿园、昆明市第二幼儿园、昆明市第

七幼儿园、昆明市第二十幼儿园、五华区江滨幼儿园、五华区第

一幼儿园、五华区第二幼儿园、五华区第三幼儿园、明德幼儿园、

五华区教职工幼儿园、五华区教工第二幼儿园、五华区园博幼儿

园、西翥一幼、西翥二幼、迤六幼儿园、迎龙幼儿园、龙庆幼儿

园。

6.其他（6 个）

区基础教育发展研究院、一职中专、新萌学校、区青少年宫、

区少体校、区体训基地。

（二）免于评估单位

1.五华区园博幼儿园：通过省一级三等示范幼儿园评估

2.五华区第一幼儿园：通过省现代教育示范幼儿园评估

3.沙朗民族实验学校：通过省现代教育示范学校评估

4.武成小学教育集团龙泉路校区：通过省现代教育示范学校评

估

以上 4所校园本年度顺利通过省市综合性督导评估并取得荣

誉称号，免于本次评估，并按相关规定确定评估等次。

长城中学、华山中学暂不参加本次年终督导评估。

三、评估标准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

的十九大、十九届历次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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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以依法督导、破立并举、突出重点、注重实效

为评估原则，重点关注学校中长期发展和内涵发展，教师队伍建

设，常规管理和课堂教学，家长和社会满意度。同时，聚焦“双

减”“五项管理”、教育评价改革等教育领域中重大改革事项和

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发展指标情况，力求

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地评价学校办学水平和一年来的发展状况。

具体指标体系如下：

中小学校：《五华区 2022年普通中小学办学水平综合评价指

标体系》。

幼儿园：《五华区2022年幼儿园办学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其他学校、单位按各自考核指标考核。

四、评估程序

（一）学校自评

学校自评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全体教职员工，依照指标体系认

真开展自评打分，填写自评打分表，形成学校自评报告（中小学

见附件 4：中小学自评报告模板）、汇报材料和加分项材料。

汇报材料应当简明扼要，重点阐述一年来学校开展的主要工

作、亮点成绩、存在问题以及下一步发展打算，结尾概述自评扣

分情况，时间不超过 20分钟。评分表、自评报告和汇报材料应当

纸质呈现，每名专家一份。加分项材料报送电子版至督导室邮箱

（后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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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还应提前准备学校总课程表、区级评估当天课表、教职

工花名册和学生花名册（小学四年级及以上学段）等材料 1份，

以备评估使用。

本次评估学校不需要准备专门的纸质台账，按照评估组调阅

要求，结合实际提供电子台账、纸质材料原件或复印件均可。

（二）区级复评

区级复评分组开展，评估组由区教育体育局班子成员带队，

机关中层干部或专职督学任组长，校长或督导评估专家为成员。

组长具体负责统筹协调、收集汇总、组织合议或参加座谈，不参

与打分。

中小学区级复评原则上在一天内完成，幼儿园半天到一天，

具体评估流程各组可结合实际协调安排，避免影响学校的正常教

育教学秩序。评估组应当在评估当天就评估情况口头反馈初步意

见，并针对存在问题提出整改要求。

（三）结果审议和公示

各组完成全部评估后，由带队领导组织综合评议，形成评估

意见和评分，评估意见（电子版）和评分应当由组长代表评估组

向学校正式反馈，并接受解释和申辩。

指标体系中由机关业务科室按照日常管理情况进行赋分的指

标，各科室应当于 10月 9日前将打分情况报督导室，督导室汇总

后于 10月 14日前向全体学校公布，对分数存疑的，各科室和督

导室应当接受解释和申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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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学校加分项由学校发展成绩评审小组负责审议，减分项由

内审监察部门结合实际赋分，如有争议由发展成绩评审小组组长

组织复议。

督导室将评估组评分、科室日常管理打分和加减分项汇总，

形成评估结果，报评估工作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后，发文认定。

五、评估时限

2021年 9月 1日至 2022年 8月 31日

六、评估时间安排(如有变化，另行通知）

9月 30日 下发相关材料

10月 10日 分组抽签（具体安排另行通知）

10月 14日 学校自评及材料准备、报送

10月 17日 召开评估培训会

10月 20—28日 区级复评

10月 31日 评估组综合评议、反馈

11月 1日 督导室汇总有关工作材料

七、评估分组安排

1. 7所完全中学为 1组，参评的 5所初级中学及九年一贯制学

校为 1组。

2. 参评的 37所小学组分为 6 组，14所幼儿园分为 2组，具

体分组由抽签决定。

3. 其他 6个单位单独组织专家组评估。

八、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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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校要自觉提高认识，深刻领会长效性开展年终督导

工作的重要意义，强化统筹，做好动员，认真开展自评工作，及

时上交有关材料，自评情况和结果应当报行政会和教职工（代表）

大会审议通过。

（二）各评估组、各校园在评估工作中，务必严格遵守中央

八项规定及党风廉政建设、校园基层减负的相关规定和要求。

（三）各校于 10 月 19 日前将以下两个文件电子版以学校名

称为文件名打包发至督导室邮箱：whdd64101709@163.com。

1.加分事项一览表。

2.相关文件、证书扫描件或奖杯、奖杯照片等证明材料。

（四）学校应当提交给评估组长的材料：汇报材料、自评报

告、自评分表、加分事项一览表，由校长签字，并加盖学校公章。

（五）评估组应当提交督导室的材料清单：

1.电子文档：各校园汇报材料及评估组反馈意见。

2.纸质文档：各校园自评分表（签字盖章件）、评估组打分表

（签字件）、三个座谈会主要问题记录表。

附件：

1.五华区校园年终督导评估加分项方案（试行）

2.五华区 2022年中小幼及相关单位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3.相关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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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昆明市五华区教育体育局

2022年 9月 19日

昆明市五华区教育体育局办公室 2022年 9月 1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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